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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學生作息時間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07：25~07：45 學生到校時間 
 

07：45~08：05 晨間閱讀時間 
 

08：05~08：25 

學生朝會+導師時間 

週一、導師時間 

週二、學生朝會 

週三、石門電視台（教育宣導） 

週四、學生多元學習時間 

週五、書香滿校園（晨光閱讀時間） 

 

08：25~08：35 環境整理 
 

08：45~09：25 第一節 
 

09：35~10：15 第二節 
 

10：25~11：05 第三節 
 

11：15~11：55 第四節 
 

11：55~12：35 午餐、餐後潔牙 
 

12：35~13：05 午休 
 

13：15~13：55 第五節 
 

14：05~14：45 第六節 
 

14：45~15：00 環境整理 
 

15：00~15：40 第七節 
 

15：40 放學 
 

※上學時段：07：25~07：45 

※放學時間：低年級：週一三四五中午 12：35，週二 15：40 

            中年級：週一二四 15：40，週三五 12：35 

            高年級：週一二四五 15：40，週三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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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導護暨防疫編組輪值表 

週別 日期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大門口 交通導護 
防疫編組 

(前門) 

防疫編組 

(後門) 

1 0829-0904 許採雲 鄧麗霞 ※劉大瑋 陳炳南 林佳靜 杜惠玲 歐陽惠如 

2 0905-0911 胡雪嬌 李碧玲 ※劉財福 陳馨皇 盧沛瑜 張乃心 莊可欣 

3 0912-0918 黃淑玲 張心瑜 ※陳星維 陳芳珊 王  玥 馮佳盈 莊慧嬋 

4 0919-0925 翁精敏 鄧佩菁 ※張庭彰 張乃心 歐陽惠如 黃凱揚 鍾杏宜 

5 0926-1002 鄭佩芳 劉金英 ※林芸靚 馮佳盈 莊可欣 簡盈妮(沛) 杜婉菁 

6 1003-1009 廖欣楣 陳怡靜 ※陳琬玲 黃凱揚 莊慧嬋 陳欣霓 楊辭彙 

7 1010-1016 賴韻竹 葉日宏 ※莊可岑 林佳靜 鍾杏宜 黃兆嶽 鄭惠玲 

8 1017-1023 陳淑珍 邱碧珠 ※鄭紹祥 陳欣霓 杜婉菁 胡聖義 杜惠玲 

9 1024-1030 吳淑惠 陳佳瑜 ※吳軒誼 黃兆嶽 楊辭彙 覃靖權 張乃心 

10 1031-1106 盧美華 李思慧 ※黃燕琴 胡聖義 鄭惠玲 古明倉 馮佳盈 

11 1107-1113 李淑香 ※王貞尹 劉大瑋 覃靖權 曾渼聆 陳炳南 黃凱揚 

12 1114-1120 伍珍珠 ※鄧麗霞 劉財福 陳炳南 葉秀鈺 陳馨皇 林佳靜 

13 1121-1127 許採雲 ※李碧玲 陳星維 陳馨皇 簡盈妮(沛) 郭俊偉 陳欣霓 

14 1128-1204 胡雪嬌 ※張心瑜 張庭彰 陳芳珊 盧沛瑜 張華玲 黃兆嶽 

15 1205-1211 黃淑玲 ※鄧佩菁 林芸靚 張乃心 王  玥 魏博彥 胡聖義 

16 1212-1218 翁精敏 ※劉金英 陳琬玲 馮佳盈 歐陽惠如 陳芳珊 覃靖權 

17 1219-1225 鄭佩芳 ※陳怡靜 莊可岑 黃凱揚 莊可欣 曾渼聆 古明倉 

18 1226-0101 廖欣楣 ※葉日宏 鄭紹祥 林佳靜 莊慧嬋 葉秀鈺 陳炳南 

19 0102-0108 賴韻竹 ※邱碧珠 吳軒誼 陳欣霓 鍾杏宜 簡盈妮(沛) 陳馨皇 

20 0109-0115 陳淑珍 ※陳佳瑜 黃燕琴 黃兆嶽 杜婉菁 盧沛瑜 郭俊偉 

21 0116-0122 吳淑惠 ※李思慧 劉大瑋 胡聖義 楊辭彙 王  玥 張華玲 

22         

說明事項： 

一、陳秀惠校長、林憲霸主任、林清河組長每日分工督導校內、外勤務，協助維護學生通學安全。 

二、總導護由中、高年級導護老師輪流擔任（※為該週總導護），負責升旗及放學總指揮。 

三、上學時間年段導護老師負責開教室門、巡視所屬責任區，維護學童安全。 

四、放學時間總導護負責校內放學事宜，另兩位導護則在校外〈OK 店前路口〉維護學生過馬路安全。 

五、防疫編組值勤時段 7:15-7:45 於正門、後門協助門禁管制及測量學生體溫及噴灑酒精。 

六、導護交接會議於每週四導師時間結束後在學務處召開，請該週和隔週導護老師參加。     

七、導護補假：導護工作每週補休 4小時，工作日 3日以下〈含 3日〉補休 2小時，並 

    於 1 年內補休完畢。〈依據縣政府 970316 府教數字第 0970083752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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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導護暨防疫編組輪值表 

週別 日期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大門口 交通導護 
防疫編組 

(前門) 

防疫編組 

(後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說明事項： 

一、林憲霸主任、林清河組長每日分工督導校內、外勤務，協助維護學生通學安全。 

二、總導護由中、高年級導護老師輪流擔任（※為該週總導護），負責升旗及放學總指揮。 

三、上學時間年段導護老師負責開教室門、巡視所屬責任區，維護學童安全。 

四、放學時間總導護負責校內放學事宜，另兩位導護則在校外〈OK 店前路口〉維護學生過馬路安全。 

五、防疫編組值勤時段 7:15-7:45 於正門、後門協助門禁管制及測量學生體溫及噴灑酒精。 

六、導護交接會議於每週四導師時間結束後在學務處召開，請該週和隔週導護老師參加。     

七、導護補假：導護工作每週補休 4小時，工作日 3日以下〈含 3日〉補休 2小時，並 

    於 1 年內補休完畢。〈依據縣政府 970316 府教數字第 0970083752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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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大門口交通導護輪值工作要點 

※每日執勤時間： 

一. 早上 7：15 到 7：45 

二. 中午 12：30 到 13：00 

三. 下午 3：35 到 4：00 

※每日工作項目： 

一. 早上 7 點 15 分到交通工具室集合交通指揮小朋友，點名、整隊、檢查服裝，

並且攜帶交通指揮工具。 

二. 7 點 20 分把交通糾察隊帶到大門口，執行交通指揮工作。7 點 45 分收隊，並

督導隊員將交通工具排放整齊。 

三. 中午 12 點 30 分到交通工具室集合交通指揮小朋友，點名、整隊、檢查服裝，

並且攜帶交通指揮工具。12 點 35 分到大門口，執行交通指揮工作。 

四. 下午 3 點 35 分到交通工具室集合交通指揮小朋友，點名、整隊、檢查服裝，

並且攜帶交通指揮工具。3 點 40 分把全隊帶到校門口，執行放學交通指揮工

作。各班級放學路隊都出校門後收隊，並督導隊員將交通工具排放整齊。 

五. 每週四導師時間結束後，於學務處辦理導護移交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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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導護輪值工作要點 

※總導護職責 

  一. 推行本校核心品格,督導並鼓勵兒童實踐. 

  二. 連絡並協助各學年導護老師,推行導護工作. 

  三. 主持各項集會.朝會.紀念會.其他兒童集會(雨天在辦公室播音主持朝會)              

  四. 主持本週生活教育的指導與檢討.朝會報告 

  五. 輔導糾察隊執行各項服務工作.每週五朝會移交 

六.  巡視校園,防止兒童危險或不正當行為.(晨間.課間.朝會.午休.整潔活動時間) 

  七. 處理兒童糾紛及偶發事項,嚴重事故會同學務處、導師共同處裡. 

  八. 主持放學,維持路隊秩序,指導兒童行路安全. 

  九. 主持本週導護移交會議.(週四導師時間結束後在學務處) 

※各年段導護職責 

  一. 協助各班開門,巡視年段各班教室及戶外責任區. 

  二. 指導小朋友實踐生活教育和生活公約. 

  三. 在晨間.課間.朝會.午休.整潔活動.放學時,巡視督導維護兒童安全. 

  四. 糾正小朋友犯規及不正當行為,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 

  五. 協助維持各種集會秩序,並處理偶發事項. 

  六.協助學務處、輔導糾察隊維護校園安全. 

七.  參加導護移交會議(每週四 8:25 在學務處) 

※輪值時間 

每週一.二.四.五上午 07：15~~下午 16：00 

  週三         上午 07：15~~下午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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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導護老師及導護志工執勤配置表及位置圖 

  上學（07：15~07：45） 

位置 
1.大門口

左側 

2.王朝餐

廳入口 
3.小側門 4.後側門 5.OK 店前 

6.金園店

旁 

7.十一份

路 

岔路口 

8.派出所

旁 

週一 

行政導護 

B 組+警

衛 

行政導護 

A 組+警

衛 

交通糾察

隊 

交通糾察

隊 
江繡燕  楊仕鉦 警衛 

週二 

行政導護 

B 組+警

衛 

行政導護 

A 組+警

衛 

交通糾察

隊 

交通糾察

隊 
吳寶琴 劉亭萱  警衛 

週三 

行政導護 

B 組+警

衛 

行政導護 

A 組+警

衛 

交通糾察

隊 

交通糾察

隊 
楊仕鉦 李錦嬌 楊玉燕 警衛 

週四 

行政導護 

B 組+警

衛 

行政導護 

A 組+警

衛 

交通糾察

隊 

交通糾察

隊 
楊仕鉦   警衛 

週五 

行政導護 

B 組+警

衛 

行政導護 

A 組+警

衛 

交通糾察

隊 

交通糾察

隊 
吳念芝 張淑美 楊玉燕 警衛 

 

放學（中午 12：35~12：50；下午 15：35~16：00） 

位置 
1.大門口左

側 

2.王朝餐廳

入口 
3.小側門 4.後側門 5.OK 店前 6.金園店旁 

中午 
行政導護 

B 組 

行政導護 

A 組 
交通糾察隊 交通糾察隊 

低年級學年

導護 

中、高年級學

年導護 

下午 
行政導護 

B 組 

行政導護 

A 組 
交通糾察隊 交通糾察隊 

低年級學年

導護 

中、高年級學

年導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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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國小 110 學年度班級路隊編組辦法及調查表 

隊別 學    生    編    組    名    單 

一 

隊長  副隊長  

     

     

二 
隊長  副隊長  

     

三 
隊長  副隊長  

     

四 

隊長  副隊長  

隊員     

     

五 

小側門隊長  副隊長  

隊員     

後側門隊長  副隊長  

隊員     

六 
在校內家長

接回 

    

    

                                       導師簽名：                      

備註： 
※編組原則：每隊 6-10 人，超過時編成兩隊。每隊設隊長 1人、副隊長 1人。 
※各班路隊請依路隊行進方向排成四排，第五、六排排在後方，編排列方式如下： 
  第一隊：出校門右轉不過馬路（由右邊小門出）  
第二、三隊：出校門過馬路後右轉 

  第四隊：出校門過馬路後左轉〈排前面〉+出校門左轉不過馬路〈排後面〉（由左邊小門出）  
  第五隊：後門巷道、警察局等處搭娃娃車 or 等家長、住親蜜小貴族、淮子埔或週邊。 
  第六隊：在涼亭、溜冰場等地方等待家長接回者〈提醒學生勿在校門口、警衛室旁等家長〉。 
※為保障小朋友放學安全，請各班嚴格要求，除了編在第五、六排的學生外，其餘皆須從大
門進出。嚴禁學生在候車亭與金園活魚及金園活魚與 OK 間前穿越文化路。 

※放學時刻，校門兩側及圓環附近、警衛室禁止學生逗留，以維護路隊通行順暢。 
※各路隊須排列整齊，校內靠右行走，並提醒學生注意禮節。 
※※響應節能減碳觀念並避免造成交通擁塞，請宣導學童徒步上、下學，或鼓勵學童上、下

學共乘。 
※※學校週邊及餐廳停車場規劃為家長、安親班、共乘專車接送區，分散學生上車點，縮短

壅塞時間，請乘車學生與家長或安親班間安排固定的上車位置。 
◎ ◎路隊編組名冊填寫完成後，請送交生教組彙整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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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國民小學學生校內外生活公約 

一、上下學規約: 
1.準時上學，按時回家。 
2.遵守交通規則。 
3.排好路隊並遵從交通指揮。 
4.雨具、雨傘使用要小心。 
 

二、集會公約: 
1.排隊集合要安靜、整齊、迅速。 
2.進出公共場所要按照順序，不爭先恐後。 
3.集會時不隨便說話。 
 

三、教室規約: 
1.聽見上課鐘聲，立即進入教室，不爭先恐後。 
2.老師點名時，舉手答「有」。 
3.上課專心聽講，不做課外的事。 
4.發問一定先舉手。 
5.上課中不得隨便離開教室。 
 

四、運動場所規約: 
1.使用運動遊戲器具，要依順序、不爭奪。 
2.愛護公物，保持運動遊戲場所整潔。 
3.注意遊戲安全，不做危險動作。 
4.運動遊戲時不進食、飲料等食品。 
 

五、校外生活規約: 
1.乘坐公車依序排隊，不在候車亭內喧嘩爭吵。 
2.不亂丟垃圾、不亂買零食，維持候車亭整潔。 
3.穿越馬路，遵守交通規則，注意安全。 
4.不在校外抽煙、打電動或破壞別人物品。 
 

六、其他方面: 
1.到校上課或活動，穿著乾淨、整潔、合宜。 
2.經過教室、辦公室輕聲慢行。 
3.教室、走廊或樓梯間禁止嬉戲、追逐、奔跑、打球。 
4.發現陌生人到校，立即報告師長。 
5.遇見問題，馬上向師長反映。 
6.需外出或離校時，應完成請假手續。 
7.不欺負弱小或低年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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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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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區安全地圖 


